
第一章 招标公告
①

S217线K129+800-K143+134段边坡整治工程1标段招标公告

②

1.招标条件

本招标项目 S217 线 K129+800-K143+134 段边坡整治工程已由泉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

以《泉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关于安溪分中心 2025 年度养护工程项目概算（一下）的批复》

（泉路养〔2024〕51 号）、《泉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关于 S217 线 K129+800-K143+134 段

边坡整治工程一阶段施工图设计文件的批复》（泉路工〔2024〕270 号）批准，项目业主为

泉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安溪分中心，建设资金来自财政拨款，招标人为泉州市公路事业发

展中心安溪分中心。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，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。

2.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

2.1 项目的建设地点：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。

2.2 项目的规模：S217 线 K129+800-K143+134 段边坡整治工程，总造价为 448.1325

万元，路线全长 13.334 公里。主要工程量：采取 SNS 柔性防护网、局部喷射砼、三维网喷

播植草等措施进行整治。

2.3 项目的计划工期：工程施工计划工期为 120 日历天，缺陷责任期 12 个月。

2.4 招标范围：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路基边坡清理、增设排水设施、原有坡面

防护修复与加固、植草防护、栽植攀缘植物等；具体详见招标人发放的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

单的全部内容。

2.5 标段划分：本项目工程施工共分为一个标段，本次共招标一个标段。具体详见招

标人发放的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的全部内容。

3.投标人资格要求

3.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国内独立法人资格，交通部门核发的公路养护工程从业

资质二类乙级资质，或具备路基路面养护乙级及以上资质；具备有效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

③
，并在人员、设备、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。



3.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3.3 每个投标人最多可对 1 个标段投标。

3.4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单位，不得参加投标。单位负责人为

同一人或存在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，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，否则，相关投标均无效。

3.5 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http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/）或“中国执行信息公开

网”网站（http://zxgk.court.gov.cn/shixin/）中被依法依规执行禁止市场或行业准入的

投标人，不得参加投标。

同时，在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责令整改期间不得承揽相应类

别资质所对应的公路养护工程。

4.招标文件的获取

4.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，请在泉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 电子交易平台（以下简称“电

子交易平台”，网址：http://ggzyjy.quanzhou.gov.cn）进行身份注册，并办理相应的 CA

数字证书。

4.2 完成网员注册后，请于招标公告发布之时起至投标截止时间前，通过互联网登录“电

子交易平台”，免费下载电子招标文件（含《工程量清单》）。招标人不另行出售纸质招标

文件。联合体投标的，由联合体牵头人完成招标文件等资料下载。本招标项目电子招标文件

使用海迈电子标书软件最新版本打开。

5.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

5.1 本次招标不组织踏勘现场。不召开投标预备会。

5.2 投标文件应为加密的投标文件。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（投标截止时间，下同）

为 2025 年 04 月 07 日 10 时 00 分 00 秒，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，通过互联网使用 CA

数字证书登录“电子交易平台”（网址：http://ggzyjy.quanzhou.gov.cn），将加密的投

标文件上传，并保存上传成功后系统自动生成的电子签收凭证，递交时间即为电子签收凭证

时间。逾期未完成上传或未按规定加密的投标文件，招标人予以拒收。



5.3 本项目采用电子招投标，各投标人要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前完成电子投标文件的递

交。逾期上传成功的或者未上传到指定网址的投标文件，招标人不予受理，因投标人的原因

未能正常解密的投标文件将无法进入评审程序，按无效投标处理。

5.4 如遇中心停电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不能按时开标、评标的，则开标日期改期，

具体开标时间由招标人与交易中心协商确定后另行通知。

6.评标办法

本招标项目采用的评标办法：合理低价+信用分。

7.发布公告的媒介

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福建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公共服务平台、泉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

网（http://ggzyjy.quanzhou.gov.cn）等媒体上发布。

8.联系方式

招标人：泉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安溪分中心，联系人：苏先生，电话：13675905941

招标代理机构：福建恒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，联系人：小柯，电话：13505028203

监督单位：安溪县交通运输局

监督电话：0595-23232316

2025 年 03 月 14 日

①
招标人可根据项目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对本章内容进行补充、细化，但应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

标投标法》第十六条和《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

②
招标人应自招标文件开始提供下载之日起，将招标文件的关键内容上传至具有招标监督职责的交通

运输主管部门政府网站或其指定的其他网站上进行公开，公开内容包括项目概况、对投标人的全部资



格条件要求、评标办法全文等。招标人可将招标文件的关键内容全部载明在招标公告正文中，或作为

招标公告的附件进行公开，或作为独立文件在网站上进行公开。

③
招标人应对照《福建省贯彻交通部<公路养护工程市场准入暂行规定>实施意见》（闽交建[2003]176

号）、《福建省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管理实施细则》，同时填写新旧资质要求。


